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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 00 年土地註冊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法案委員會

有關二零零一年五月四日會議

討論事宜的跟進工作一覽表

( 1 )  就當 局對香 港律 師會二 零零一年 四 月十二日 意見書的 回 應諮詢律 師

會的意見

當局已諮詢律師會的意見，詳情請參考土地註冊處二零零一年五月四

日給律師會的信件。當局曾於在二零零一年五月八日與律師會代表就

此事舉行會議。當局剛收到律師會於二零零一年五月十五日發出的意

見書，並會於五月二十一日的法案委員會舉行前回覆。

( 2 ) 提供 律師 會認為 可註 冊核證 文件 的 一 覽表， 並提 出當 局 接受 或拒 絕

接受為這些文件註冊的理據

關於 土地註 冊處 二零 零 一年五月 四 日信件中 涉及核證 文 件副本的 部

分，律師會沒有提出反對意見，亦沒有提供有關文件的一覽表。

( 3 ) 重新考慮圖則藉影像處理方法記錄後銷毀或以其他方式處置的條文

(I) 在彩色圖則影像處理服務全面啟用後，有關附連 A 3 尺寸或更細尺

寸圖則的文書和圖則的影像處理工作會一并由土地註冊處內部進

行，故毋須另外交付圖則副本。待整個註冊程序，包括影像處理

完成後，整份文書包括其附連的圖則將會交回交契一方，土地註

冊處不會保存任何文書或圖則的副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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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另外，大於 A 3 尺寸的圖則，土地註冊處會交由外聘承辦商負責進

行彩色圖則影像處理。當局預計影像處理大於 A 3 尺寸圖則的所需

時間會較土地註冊處內部影像處理其他圖則的所需時間為長。為

確保文件在註冊後可盡快交回，交契一方須另外交付大於 A 3 尺寸

的圖則的副本，以便分開彩色影像處理文書和附連的圖則。此舉

可確保土地註冊處在完成文件的註冊程序後，可於最短時間內把

整份文書 (包括附連圖則 )送回交契一方。當大於 A 3 尺寸的圖則經

影像處理後，圖則的副本不再有其他用途。

(III) 關於建議的第 18 A 條規例所指的舊副本圖則，土地註冊處也會以

彩色圖則影像處理。這些圖則在影像處理後不再有其他用途。雖

然建議的第 18 A 條規例賦予土地註冊處處長權力，在圖則藉影像

處理後將其銷毀或以其他方式處置，但土地註冊處處長無意銷毀

或處置這些圖則副本，並計劃把這些舊圖則副本送交歷史檔案處

儲存。

( 4 ) 改進第 6 3 條有關該文書由個人簽署的草擬

請參閱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 (中文文本第 6 稿 )中該條款的最新

修訂版本。

( 5 ) 待防 止入 侵和非 法刪 改中央 註冊 系 統 記項的 措施 制定 後 ，再 向委 員

匯報有關措施

(I) 中央註冊將會藉土地註冊處新的綜合註冊資訊系統實行。在二零

零零年初，土地註冊處曾委任顧問進行保安風險評估。顧問研究



第 3頁

的主要目的是研究綜合註冊資訊系統下業務運作涉及的保安風險

和界定減低這些風險的措施。

(II) 研究認同註冊紀錄的保安工作，例如防止入侵及進行非法刪改，

須透過實行全面的保安計劃進行。保安風險評估報告就下列不同

的保安範疇定出若干措施：

•  人事保安

•  實體及環境保安

•  數據通訊及系統運作管理

•  接達控制

•  系統發展及維修

•  業務連續性

•  符合保安規定檢查

(III) 關於電腦系統的保安，保安風險評估提出的措施其中包括利用防

火牆及入侵偵察系統控制網絡交通等完善方法。在處理工作流程

方面所定下的保安措施包括由註冊小組主管核對註冊記項，以及

利用電腦審計追縱記錄註冊資料的變更。符合保安規定檢查的措

施包括系統入侵測試。

( 6 ) 關於 藉原訴 傳票 或呈請書 以外的 內 庭發 出傳票提出反 對土地註冊 處
處長中止註冊決定的申請，諮詢法律意見

( I ) 當局的意見

當局認為如根據建議的第 15 A 條規例，向法庭申請覆核土地註冊

處處長的決定，性質與現時司法覆核行政決定相同。公眾應有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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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知道覆核決定的情況。由於內庭聆訊程序一般是閉門進行，公

眾無從知悉聆訊的詳情；因此，當局認為「內庭發出傳票」並不

是建議的第 15 A 條規例的適當聆訊模式。

( I I ) 司法機構的意見

(i) 關於這項建議，當局已再次諮詢司法機構的意見，並指出藉

「內庭發出傳票」的模式提出申請的優點包括更簡單、快捷

和費用較低，以及當局認為有關覆核應在公開法庭聆訊的想

法，以供司法機構考慮。

(ii) 司法機構的意見如下：

( a )  根據《高等法院規規》 (第 4 章 )第 5 條規則，共有下列四

種開展訴訟的方法：

( 1 )  令狀；

( 2 )  原訴傳票；

( 3 )  原訴動議；以及

( 4 )  呈請書。

( b )  如按照建議而修訂第 15A 條規例，則會產生第五種開展

訴訟的方法，即內庭發出傳票，這方法並不符合目前的常

規。

( c )  司法機構同意當局的立場，認為這些事宜應在公開法庭而

非內庭聆訊。然而，如能減低訴訟費用，所有相關人士均

會受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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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司法機構提議不應修訂建議的第 15 A ( 1)條規例下的申請

模式。然而，司法機構提出協調方案，提議修改建議的第

1 5 A (6 ) (b )條規例，述明可以在公開法庭於高等法院司法

常務官席前聆訊。由於事務律師在公開法庭於司法常務官

席前擁有出庭發言權，有關建議可降低法律費用。同時，

亦可達到公開聆訊的目的。此外，為免任何中間上訴帶來

額外的費用，司法機構建議所有上訴均應向上訴法庭提

出。

( I I I )當局認為司法機構提出的協調方案可以接受。建議如下修訂《土

地註冊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：

(i) 在建議的第 15 A (6 )條規例中，刪去 “本條 ”而代以 “第 ( 1 )及 ( 3 )

款 ”；

(ii) 在建議的第 15 A (6 ) ( b )條規例中，刪去 “聆訊的法官 ”而代以 “公

開聆訊的法官或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 ”；

(iii) 加入新的第 15 A (7 )條規例  -

“ ( 7 ) 任何人如因第 (3 )款所提述的命令 (包 括該命令有關的 任

何訟費及開支事宜 )而感到受屈，可針對該命令向上訴法

庭提出上訴。 ”


